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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财教指〔2022〕32 号  

 

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 2022年
省属本科高校生均拨款资金的通知 

 

： 

为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“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”的

重大决策部署，经研究，根据 2022 年省属高校新增投放省内公

办本科计划，按照 1 万元/生标准预安排生均拨款资金，引导和

支持省属本科高校尽快改善基本办学条件，保障新增加的本科

招生资金需求。现下达你单位（学校）2022 年本科高校生均拨

款资金       万元（具体见附件）。请列入 2022 年政府收支分

类支出功能科目“2050205 高等教育”，政府预算支出经济科目

“50601 资本性支出（一）”，部门预算支出经济科目“31099 其

他资本性支出”。 

此次资金下达属预安排，待高校本科招生录取工作完成后

再进行清算。各高校要立足现有条件，明确资金优先用于改善



—2— 

学生住宿条件，采取“建成一批、盘活一批、改造一批、租赁一

批”等方式，优先加快宿舍建设，保障床位供给。各高校的资金

使用计划表（附件 2）请于 7 月 10 日前报省财政厅和省教育厅。 

 

附件：1、2022 年省属本科高校生均拨款资金分配表 

2、2022 年省属本科高校生均拨款资金使用计划表 

 

 

湖南省财政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省教育厅 

2022 年 6 月 2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
